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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18-075

债券代码：

135838

债券简称：

16

新城

04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

2018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8年9月11日

●债券付息日：2018年9月12日

由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的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8年9月12日支付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9

月11日的期间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发行人：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三期）

3、 无异议函文号：上证函[2016]1490号

4、 债券简称：16新城04

5、 债券代码：135838

6、 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

7、 债券期限：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利率4.80%，按年付息

10、 起息日：本期债券起息日为2016年9月12日

11、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3年每年的9月12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9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3年9月1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到期日为2021年9月1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

款项不另计利息。

13、 担保情况：无担保

14、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AAA

15、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 本期债券的付息相关事宜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9月11日

2、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4.80%

3、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的债权登记日为2018年9月11日。 截止该日下午

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兑息日：2018年9月12日

三、 本期债券的兑息对象

本期债券的兑息对象为截至2018年9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16新城04”公司债券持有人。

四、 付息办法

（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

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二）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

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1、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上述（一）的流程；

2、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1）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要

求办理；

（2）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

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的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

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的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或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的二级托

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五、 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就地入库。各付息网点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付息网点未

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本期债券

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

称“QFII”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

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本期债券的QFII等非居民企业投资者在本期债券付息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

方式向发行人提交《“16新城04”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RQFII情况表》（见附件，请填写并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联系人：杨超

咨询电话：021-32522907

传真：021-32522909

邮寄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388弄6号新城控股大厦A座17楼

邮编：200062

如上述QFII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权利息所得税的纳税申报义务导致本公司无法完成代缴，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税款滞纳金、罚款等（如有）由上述QFII等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五、有关当事人

1、债券发行人：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18号208室

法定代表人：王振华

联系人：杨超

联系电话：021-32522907

邮政编码：200062

2、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王翔驹

联系电话：010-60837531

邮政编码：100026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附件：

“16新城04”债券付息事宜之QFII/RQFII情况表

项目 中文 英文

居民国（地区）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在其居民国（地区）纳税识别号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中国境内办公地址（若有）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600557

公告编号：

2018-021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接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份承接系公司控股股东受让其一致行动人“华夏基金－工商银行－华康资

产管理计划”所持所有股份的转让行为；

2、本次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股份总数发生变化，也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18年9月4日，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江苏

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缘集团” ）通知：康缘集团已于2018年9月4日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承接其一致行动人“华夏基金－工商银行－华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华康资产管理计划” ）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3,226,039股股份，交易价格为10.65元/股，

交易总金额3,436.83万元（含税）。

一、本次股份承接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转让原因

康缘集团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基金” ）于2014年6月签署《华康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设立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期限两年。 华康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4年6月10日开始运作， 并于2014年6月11日至6月17日期间增持公司股份2,240,305

股。 华康资产管理计划于2016年6月9日到期后原优先级投资人将其持有的华康资产管理

计划全部份额转让给康缘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康缘医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并经华康

资产管理计划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将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有效期限延长至2018年6月9日。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7月18日发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经华夏基金评估，康缘集团不属于证监会认定的可

下达投资建议的第三方机构，故华夏基金决定华康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终止日为2018年6月

9日，到期后不予续期。

鉴于截至本次股份受让前，康缘集团对华康资管计划的全部份额已拥有所有权，华康资

产管理计划已到期且不能续期，康缘集团决定受让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所持的公司全部股份。

2、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股份的变化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康缘集团于2014年6月11日至6月17日期间通过一致行动人华康资产管

理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240,305股，占公司当期总股本的0.5390%。

2014年12月，公司完成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因总股本变化，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所持

股份占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当期总股本的0.5233%，所持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仍为2,

240,305股；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所持股份变更为2,

688,366股；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所持股份变更为3,

226,039股。 截至本次大宗交易前，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226,03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233%。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转让完成后华康资产管理计划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转由康缘集团

直接持有。

本次受让前，康缘集团持有公司172,947,4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06%，康缘集团实

际控制人肖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003,232�股，康缘集团一致行动人“汇添富-康缘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汇康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公司 11,945,196�股，康缘集团一致

行动人“华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3,226,039�股。康缘集团及肖伟先生、“汇康资产管

理计划” 、“华康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5,121,89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7%。

本次受让后，康缘集团持有公司176,173,4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58%，康缘集团实

际控制人肖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7,003,232�股， 康缘集团一致行动人汇康资产管理计

划持有公司 11,945,196�股。康缘集团及肖伟先生、汇康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5,121,8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27%。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总数未

发生变化，也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其他相关说明与提示

1、本次受让系控股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所进行的股份转让，该受让没有违反《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规

则的规定；

2、本次股份受让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总数发生变

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

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3、本次受让符合康缘集团的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

2018-10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4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乌力吉先生的

通知，获悉乌力吉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乌力吉

否

1,920,000 2018年9月3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32% 融资

乌力吉 1,680,000 2018年9月3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91% 融资

合计 3,600,000 6.23%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乌力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7,814,7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9%。 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5,199,998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5.48%，占公司总股本的6.3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

600309

公告编号：临

2018-118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设

聚氨酯产业链一体化———乙烯项目获得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发布的临2017-52号《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拟建设聚氨酯产业链一体化———乙烯项

目，董事会授权公司开展前期项目报批等工作。

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聚氨酯

产业链一体化———乙烯项目核准的批复》（鲁发改工业【2018】964号），主要批复内容如

下：

一、为促进石化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加快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根据《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

通知》（国发【2016】72号）等有关规定，同意实施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聚氨酯产业

链一体化———乙烯项目。

二、项目建设地点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项目产品方案及主要建设内容。 新建100万吨/年乙烯联合装置、40万吨/年聚氯乙

烯装置、15万吨/年环氧乙烷装置、45万吨/年LLDPE装置、30/65万吨/年环氧丙烷/苯乙烯

装置、5万吨/年丁二烯装置及配套的辅助和公用工程设施。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100万吨

乙烯以及丙烯、 混合C4、C6+等中间产物， 并深加工生产40万吨聚氯乙烯、15万吨环氧乙

烷、45万吨LLDPE、30万吨环氧丙烷和65万吨苯乙烯、5万吨丁二烯等下游产品。 项目建设

期2年。

四、项目总投资1,680,428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571,542万元，建设期利息78,473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30,413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申请银行贷款1,176,299万元，其余由企业

自筹解决。

公司上述拟建项目尚需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

2018-067

转债代码：

113505

转债简称：杭电转债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 ）于2018年9月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18号）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独立

董事王进先生、陈丹红女士、阎孟昆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表决。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华建飞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

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增资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光电” ）的

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富春江光电增资人民币41,270万元，其中，增加注

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增加资本公积21,27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富春江光

电的持股比例仍为1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富春江光电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永特信息100%股权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

富春江光电的议案》

富春江光电和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特信息” ）同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为优化公司管理体系，促进公司光通信板块业务的发展，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永特信息

100%股权以2018年6月30日的账面净资产即人民币412,704,129.77元作价出售给富春江

光电。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全资子公司永特信息将变更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

电将持有永特信息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永

特信息100%股权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

2018-068

转债代码：

113505

转债简称：杭电转债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有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满足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光电” ）的经营发展需要，2018年9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增资的议案》，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富春江光电增资人民币41,270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

万元， 增加资本公积21,27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对富春江光电的持股比例仍为

10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09764119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608号

4、法定代表人：陆春校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日期：1998年9月16日

8、经营范围：光纤、通信光缆及光器件、通信电缆、通信器材及设备、可视电话及多媒

体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凭环保审批意见）、销售，通信网络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咨

询，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富春江光电为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单位：元）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7,112,865.19 618,500,037.77

净资产 161,155,465.48 189,312,031.99

项目（单位：元）

2017年度

（经审计）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2,726,785.27 194,567,728.26

净利润 30,537,229.99 28,156,566.51

为富春江光电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富春江光电增资系用于其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永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将公司全资子

公司永特信息100%股权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9），其主要目的是为优化公司管理体系，促进公司光通信板块的业务发展，旨在

打造富春江光电的“光棒-光纤-光缆-光器件”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

2018-069

转债代码：

113505

转债简称：杭电转债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公司

全资子公司永特信息

100%

股权出售给

公司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永特信息100%股权出售给公司全资子公

司富春江光电的议案》。 具体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光电” ）和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特信息”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为优化公司管理体系，促进公司光通

信板块的业务发展， 公司将持有的永特信息100%股权以2018年6月30日的账面净资产即

人民币412,704,129.77元作价出售给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全资

子公司永特信息将变更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将持有永特信息100%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转让全资子

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09764119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608号

4、法定代表人：陆春校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日期：1998年9月16日

8、经营范围：光纤、通信光缆及光器件、通信电缆、通信器材及设备、可视电话及多媒体

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凭环保审批意见）、销售，通信网络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咨询，

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富春江光电为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单位：元）

2017年12月31日（经审

计）

项目（单位：元）

2017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7,112,865.19 营业收入 362,726,785.27

净资产 161,155,465.48 净利润 30,537,229.99

为富春江光电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8NT2M5B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138号第1幢

4、法定代表人：张文其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6、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7年4月14日

8、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信器材、电线电缆生产，销售；通信工程

设计，施工；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

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本次股份转让前，永特信息为公司直接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本次股份转让后，

永特信息为公司间接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10、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单位：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14,419,462.83 432,677,989.57

净资产 98,590,296.40 412,704,129.77

项目（单位：元） 2017年度 2018年1-6月

净利润 -1,409,703.60 -1,886,166.63

（2018年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交易双方将另行签

署《关于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协商，就股权转让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永特信息的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

2、本次股权转让以永特信息2018年6月30日账面净资产为基础进行计算，转让定价经

双方协商确定为412,704,129.77元。

3、甲方为乙方的股东，目前持有乙方10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由

甲方的全资子公司变为甲方的全资孙公司。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从公司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构建公司业务一

体化平台。富春江光电旨在打造“光棒-光纤-光缆-光器件”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富

春江光电拥有多年运营经验以及营销能力，此次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间的股权转让，进一

步整合了公司两大业务板块，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助力公司光通信板块业务的快速发展，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富春江光电为公司2017年发行可转债的收购标的， 在年度审计时公司审计机构仍将

对两个子公司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影响业绩承诺核算的准确性。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杭电股份与富春江光电关于永特信息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9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15年9月完成对北京

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孚思” ）100%股权的收购、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同立传播” ）100%股权的收购、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市华邑众为品牌策划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邑” ）100%股权的收购、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林

木风” ）100%股权的收购、北京派瑞威行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瑞威行” ）100%股权的收购。

近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已经完成百孚思、同立传播、华邑、雨林木风、派瑞威行2015-2017年度承

诺业绩累计实现情况专项审核，现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百仕成投资及引航基金持有的百孚思100%股权； 吴钢、李

科、乔羿正、徐永忠、童云洪、何烽、同尚投资、启航基金、科祥投资、睿久投资等持有的同立传播100%股

权；王华华、杜达亮、何毅、韩玲、因派投资、引航基金、泰豪银科、晟大投资等持有的华邑100%股权；赖霖

枫、刘杰娇、陈伟、张茂、陈翀、刘卫华、龚小燕、枫骏科技、一一五、引航基金、融翼投资、正友投资等持有

的雨林木风100%股权；褚明理、覃邦全、周璇、陈伟、童云洪、李国庆、安泰、褚旭、朱琦虹、启航基金、九鼎

投资、润元投资等持有的派瑞威行100%股权。 2015年1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预案相关议案；2015年3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草案相关议案；2015年3月30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

2015年7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7月8日召开的2015年第57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5年8月1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核准了百孚思的股权变更，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110112013614865，现已完成三证合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25694964691）。 百

孚思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2015年8月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同立传播的股权变更，并换发了新的《营业

执照》（注册号310115000985847，现已完成三证合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57970027665）。

同立传播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2015年8月14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核准了华邑的股权变更， 并换发了新的 《营业执

照》（注册号440106000559379，现已完成三证合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6589536990P）。 华

邑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2015年8月14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雨林木风的股权变更， 并换发了新的 《营业执照》

（注册号441900000526791，现已完成三证合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669983803K）。雨林木

风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2015年8月13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了派瑞威行的股权变更，并换发了新的《营业

执照》（注册号110108011915045，现已完成三证合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08689219239U）。

派瑞威行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

2015年8月，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

为：1、科达股份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2、 本次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已过户至科达股份名下， 相关手续合法有效， 科达股份已取得百孚思

100%股权、同立传播100%股权、华邑100%股权、雨林木风100%股权、派瑞威行100%股权。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重组已经

取得现阶段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有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该等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标的资产

已经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 科达股份已经合法取得了百孚思

100%股权、同立传播100%股权、华邑100%股权、雨林木风100%股权、派瑞威行100%股权。

二、资产重组盈利承诺及实现情况

（一）盈利承诺情况

1、百仕成投资承诺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百孚思所产生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4,500万

元、5,400万元和6,480万元； 如百孚思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累计数额不到对应同期的承

诺净利润累计数的，则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确定的各自的股份和现金的支付比例来

计算其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

2、李科、吴钢、乔翌正以及同尚投资承诺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同立传播所产生的净利润

分别为不低于3,300万元、3,960万元和4,752万元；如同立传播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累计

数额不到对应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则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确定的各自的股

份和现金的支付比例来计算其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

3、王华华、杜达亮、何毅、韩玲以及因派投资承诺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华邑所产生的净

利润分别为不低于3,000万元、3,600万元和4,320万元；如华邑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累计

数额不到对应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则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确定的各自的股

份和现金的支付比例来计算其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

4、赖霖枫、刘杰娇、一一五以及枫骏科技承诺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雨林木风所产生的净

利润分别为不低于4,000万元、4,800万元和5,760万元；如雨林木风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累计数额不到对应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则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确定的各自

的股份和现金的支付比例来计算其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

5、褚明理、覃邦全、周璇、安泰、朱琦虹以及褚旭承诺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派瑞威行所产

生的净利润分别为不低于7,000万元、8,400万元和10,080万元； 如派瑞威行在业绩承诺期间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累计数额不到对应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则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确

定的各自的股份和现金的支付比例来计算其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数额。

6、利润补偿期间百孚思、同立传播、华邑、雨林木风、派瑞威行每年年末至次年6月30日期间从某一

客户实际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低于该年年末（12月31日）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对于按照完工百分

比法确认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计算的相关期间为自开票当月起的后6个月内；若开票时间晚于次年的6

月30日，则计算的相关期间为自次年的6月30日起的6个月内），则前述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对应的收入和

成本同时冲减，该利润补偿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冲减后的净利润余额为准。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时间

根据应收账款计算期间的截止时点相应顺延。由于应收账款未及时收回导致调减对应收入和成本的，在

应收账款实际收回当年，相应调增对应收入和成本。

（二）盈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圆全专审字[2018]001036号《北京百孚

思广告有限公司2015-2017年度承诺业绩累计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天圆全专审字[2018]001035

号《上海同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2015-2017年度承诺业绩累计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天圆全专审字

[2018]001033号《广州华邑品牌数字营销有限公司2015-2017年度承诺业绩累计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天圆全专审字[2018]001037号《广东雨林木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2015-2017年度承诺业绩累计

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天圆全专审字[2018]001034号《北京派瑞威行广告有限公司2015-2017年度

承诺业绩累计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百孚思、同立传播、华邑、雨林木风、派瑞威行2017年盈利承诺

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承诺业绩数 承诺业绩实现数

业绩承诺完成率

（%）

1 百孚思 64,800,000.00 68,366,440.72 105.50

2 同立传播 47,520,000.00 48,913,586.15 102.93

3 华邑 43,200,000.00 46,296,127.92 107.17

4 雨林木风 57,600,000.00 60,371,773.04 104.81

5 派瑞威行 100,800,000.00 111,523,550.61 110.64

注：本次百孚思、同立传播、华邑、雨林木风、派瑞威行2017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只是根

据双方约定，对五家公司2017年度承诺业绩的专项审核，不涉及五家公司及上市公司2017年度财务数

据的调整。

1、百孚思

（1）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百孚思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为：

①2017年12月31日，百孚思应收账款余额为628,139,363.23元（不包含2016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中

截止2017年末仍未收回的部分），其中已开票形成的应收账款122,685,784.41元，未开票暂估形成的应

收账款505,453,578.82元。 根据上述条款，2017年12月31日已开票应收账款截止2018年6月30日尚未

回款的应收账款79,702.73元，相应冲减营业收入75,191.25元（不含税）；2017年12月31日未开票暂估

形成的应收款项， 自开票当月起6个月内尚未回款的应收账款438,701.37元， 相应冲减营业收入413,

869.22元（不含税）。 上述合计冲减营业收入489,060.47元， 按2017年度百孚思经审计的综合毛利率

（按合并口径）计算，相应冲减营业成本407,191.75元。

②2015-2016年度未回款的应收账款19,719,339.94元。 在2018年8月18前收回18,579,975.48元、

百孚思2017年度调整2016年度暂估收入差额相应冲减应收账款1,139,364.46元。 上述两项相应调增本

期主营业务收入18,603,150.89元，调增主营业务成本15,427,593.03元。

③综上， 根据百孚思截至2017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应调增主营业务收入18,114,

090.42元,相应调增主营业务成本15,020,401.28元。

（2）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2017年度百孚思的经营业绩考核利润为68,388,707.61元，经营业绩考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68,366,440.72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4.2规定，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孰低为准， 即审核税后净利润为68,366,

440.72元。 原股东业绩承诺数为64,800,000.00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5.50%。

2、同立传播

（1）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同立传播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为：

①2017年12月31日同立传播应收账款余额为322,474,974.02元 （不包含2016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中截止2017年末仍未收回的部分），其中已开票84,108,531.97元，未开票暂估形成的238,366,442.05

元。根据上述条款，2017年12月31日已开票应收账款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未回款的金额为878,656.29

元，相应冲减营业收入828,921.03元（不含税）；2017年12月31日未开票暂估形成的应收账款，自开票

当月起6个月内未回款的金额为7,504,644.47元，相应冲减营业收入7,079,853.27元（不含税）。上述合

计冲减营业收入7,908,774.30元，按2017年度经审计综合毛利率（按合并口径）计算，相应冲减营业成

本6,337,896.92元。

②2015-2016年度未回款的应收账款14,403,202.80元，其中在本期收回8,215,216.58元，同立传

播2017年度调整2016年度暂估收入差额相应冲减应收账款2,117,934.92元。 上述前两项相应调增本期

营业收入9,748,256.14元（不含税），调增营业成本7,507,490.44元。

③综上， 根据同立传播截至2017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应调增营业收入1,839,481.84

元,相应调增营业成本1,169,593.52元。

（2）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2017年度同立传播的经营业绩考核净利润为49,653,787.53元，经营业绩考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48,913,586.15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4.2规定，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孰低为准， 即审核税后净利润为48,

913,586.15元。 原股东业绩承诺数为47,520,000.00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2.93%。

3、华邑

（1）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华邑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为：

①2017年12月31日华邑应收账款余额为141,215,435.09元 （不包含2016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中截

止2017年末仍未收回的部分）， 其中已开票的应收账款47,694,977.77元， 未开票暂估的应收账款93,

520,457.32元。根据上述条款，2017年12月31日已开票形成的应收账款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未回款的

金额为9,924,387.10元，相应冲减营业收入9,362,629.35元（不含税）；2017年12月31日未开票暂估形

成的应收账款， 自开票当月起6个月内尚未回款的金额为9,048,137.69元， 相应冲减营业收入8,535,

978.95元（不含税）。上述合计冲减营业收入17,898,608.30元，按2017年度华邑经审计的合并口径的综

合毛利率计算，相应冲减主营业务成本10,205,629.59元。

②2015-2016年度尚未回款的应收账款24,637,031.48元， 在2018年8月18日前收回21,215,

604.78元，相应调增本期主营业务收入20,014,721.49元，调增主营业务成本11,057,001.55元。

③综上， 根据华邑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应调增主营业务收入2,116,113.19

元,相应调增主营业务成本851,371.96元。

（2）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2017年度华邑的经营业绩考核净利润为48,097,627.58元，经营业绩考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46,296,127.92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4.2规定，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孰低为准， 即审核税后净利润为46,296,

127.92元。 原股东业绩承诺数为43,200,000.00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7.17%。

4、雨林木风

（1）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雨林木风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为：

①2017年12月31日，雨林木风应收账款余额为88,129,423.08元（不包含2016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中截止2017年末仍未收回的部分），其中已开票形成的应收账款34,406,092.44元，未开票暂估形成的

应收账款53,723,330.64元。 根据上述条款，2017年12月31日已开票应收账款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未

回款的金额为366,418.40元，相应冲减营业收入345,677.74元（不含税）；2017年12月31日未开票暂估

形成的应收账款， 自开票当月起6个月内未回款的金额为1,255,724.74元， 相应冲减营业收入1,184,

645.98元（不含税）。 上述合计冲减营业收入1,530,323.72元，按2017年度经审计的综合毛利率（按合

并口径）计算，相应冲减营业成本1,212,291.56元。

②2015-2016年度尚未回款的应收账款5,524,351.99元， 在2018年8月18日前收回3,905,319.88

元，相应调增本期营业收入3,684,264.04元，调增营业成本2,706,770.69元。

③综上， 根据雨林木风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应调增营业收入2,153,940.32

元,相应调增营业成本1,494,479.13元。

（2）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2017年度雨林木风的经营业绩考核净利润为60,371,773.04元， 经营业绩考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60,395,781.68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4.2规定，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孰低为准，即审核税后净利润为60,

371,773.04元。 原股东业绩承诺数为57,600,000.00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4.81%。

5、派瑞威行

（1）应收账款回收情况：

派瑞威行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为：

①2017年12月31日，派瑞威行应收账款余额为937,817,303.31元（不包含2016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中截止2017年末仍未收回的部分），其中已开票形成的应收账款333,882,095.14元，未开票暂估形成的

应收账款603,935,208.17元。根据上述条款，2017年12月31日已开票应收账款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未

回款的金额为24,973,974.92元，相应冲减营业收入23,560,353.69元（不含税）；2017年12月31日未开

票暂估形成的应收账款， 自开票当月起6个月内未回款的金额为21,343,746.23元， 相应冲减营业收入

20,135,609.66元（不含税）。 上述合计冲减营业收入43,695,963.35元，按2017年度派瑞威行经审计的

合并口径的综合毛利率计算，相应冲减营业成本41,490,609.75元。

②2015-2016年度尚未回款的应收账款29,683,148.51元， 在2018年8月18日前收回13,108,

086.42元，相应调增本期营业收入12,366,119.26元，调增营业成本10,625,107.93元。

③综上，根据派瑞威行截至2018年8�月18日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应冲减营业收入31,329,844.09

元，相应冲减营业成本30,865,501.82元。

（2）承诺业绩实现情况：

2017年度派瑞威行的经营业绩考核净利润为111,717,629.63元，经营业绩考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111,523,550.61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4.2规定，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孰低为准， 即审核税后净利润为

111,523,550.61元。 原股东业绩承诺数为100,800,000.00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10.64%。

（三）其他说明

本次百孚思、同立传播、华邑、雨林木风、派瑞威行2015-2017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只是

根据双方约定， 对五家公司2015-2017年度承诺业绩的专项审核， 不涉及五家公司及上市公司

2015-2017年度财务数据的调整。

三、结论

百孚思、同立传播、华邑、雨林木风、派瑞威行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度承诺业绩已完成。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92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7月5日召开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的预案》，并于2018年7月

18日公告了回购报告书，2018年8月2日进行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6日、7月18日、

8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75、临2018-081、临2018-083）。

现根据相关规定，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9月4日期间，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2,041,2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0.15%，成交的最高价为 6.45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6.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13,010,

635.41元。

截至2018年9月4日，公司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为3,341,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5%，

成交的最高价为6.45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5.30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19,999,451.85元。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五日

股票代码：

600070

股票简称：浙江富润 编号：临

2018

—

036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公司控股股东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该公司于2018年9月4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业务，将原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凤起支行的公司股份1150万股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出质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质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

质押登记解除日期：2018年9月4日

解除质押股份数量：1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0%。

2、截至本公告日，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127.3442万股，全部为无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0%。 本次解除质押后，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

押的公司股份7691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75.94%，占公司总股本的14.74%。

3、公司控股股东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质押股份系为自身融资提供担保，其还款来源

主要包括经营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按照签订的《质押合同》，

在授信期内，若质押股票股价下跌导致质押率超过限定比例，则质权人有权平仓。 对此可能

引发的风险，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采取或追加保证金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

2018-047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8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8�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

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活动安排，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

互联网平台进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路演天下（微信号：Roadshow_ly）参与本次投资者

网上接待日活动，网上互动交流时间为2018年9月7日(星期五)14:50至16:50。

届时公司财务总监钟秋生、证券事务代表顾吉顺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

投资者就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223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

2018-052

债券代码：

135205

债券简称：

16

鲁商债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9月27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申报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并于

2016年10月1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2016

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

因本次发行的财务审计机构在其他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

规，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中止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审查申请事项。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601188

股票简称：龙江交通 编号：临

2018

—

018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赵阳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赵阳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赵阳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赵阳先生

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赵阳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依法规范运作和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董事补选工作。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赵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对赵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